
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12班幼儿园项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（节选·4.1.1条文专项）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前言
[bookmark: heading_1]（一）勘察目的
本次工程地质勘察针对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12班幼儿园项目开展，核心目的是查明项目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、水文地质特征，结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4.1.1条文要求，排查场地地质危险地段、洪涝风险、各类危险源及有害因素，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、施工及后期运营提供科学、可靠的工程地质依据，确保场地选择符合绿色建筑安全、环保要求，保障幼儿园建设及使用过程中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助力项目顺利参与绿色建筑设计竞赛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二）勘察依据
·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
· 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75—2016）
· 《岩土工程勘察规范》（GB 50021-2001（2009年版））
· 《防洪标准》（GB 50201）
· 《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/T 50805）
· 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）
·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（GB 50325-2020）
· 《常州市2024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》
· 《常州市高新区（新北区）水利规划》
· 项目场地区位图、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委托文件
· 本次勘察现场实测数据、取样检测报告及相关技术资料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三）勘察范围与方法
1.  勘察范围：本次勘察范围涵盖幼儿园项目全部用地，用地位于新景花园小区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勘察边界结合项目用地红线确定，总面积满足12班幼儿园（30人/班）建设需求，同时延伸至场地周边500米范围，用于排查地质危险地段及各类危险源。
2.  勘察方法：采用现场勘查、钻探取样、室内试验、资料查阅及现场检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，具体包括：场地地形地貌测量、地质单元划分、岩土体取样分析、地下水水位及水质检测、地质灾害隐患排查、危险源现场勘查、土壤氡浓度检测、电磁辐射强度监测等，确保勘察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全面，符合工程地质勘察规范及绿色建筑相关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二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配套12班幼儿园，用地性质为教育用地，选址于新景花园小区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交通便利，周边配套完善，符合常州市新北区城市规划及学前教育发展规划要求。项目设计班容量为30人/班，总规模360名幼儿，配套建设幼儿活动用房、服务用房及附属用房，总建筑面积参照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75—2016）中12班幼儿园指标控制，容积率按0.65执行，规划建设符合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标准。本次勘察重点围绕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1.1条文要求，开展专项工程地质勘察与评价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三、场地工程地质条件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一）地形地貌
项目场地位于常州新北区，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貌单元，地面坡度小于0.5%，地势平坦，无明显地形起伏，地面标高在6.2-7.8米之间，符合区域地貌特征要求。场地周边无明显凸起、凹陷地形，无冲沟、陡坎等不利地貌，场地标高高于东侧龙六路、南侧云河路路面，有利于地表雨水排出，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地形条件。场地周边属于新北区平原区域，远离孟河镇低山丘陵等地质灾害易发区，无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形成的地貌条件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二）地层岩性
经现场钻探及室内试验，场地地层主要由第四纪冲积土层组成，自上而下依次为：
1.  素填土（①层）：厚度1.2-2.5m，黄褐色，主要由粉质黏土、少量建筑垃圾及砂土组成，松散-稍密状态，均匀性较差，主要为小区前期建设遗留填土，经处理后可作为表层绿化及附属设施用地。
2.  粉质黏土（②层）：厚度3.5-5.8m，褐黄色，饱和，可塑状态，天然含水量26.8-28.2%，天然重度19.1-19.3kN/m³，孔隙比0.78-0.82，塑性指数14.0-14.5，液性指数0.52-0.55，压缩系数0.30-0.33MPa⁻¹，压缩模量5.8-6.2MPa，内摩擦角18.0-18.5度，内聚力45-47kPa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85-90kPa，土层分布均匀，稳定性良好，是项目主体建筑的主要持力层，承载力满足幼儿园建筑设计要求。该层土与区域内典型粉质黏土物理力学性质一致，无不良工程地质特征。
3.  粉质黏土夹粉砂（③层）：厚度4.0-6.3m，灰褐色，饱和，可塑-硬塑状态，粉质黏土为主，夹少量粉砂透镜体，分布均匀，承载力特征值160-180kPa，可作为项目深层基础的持力层或下卧层。
场地基岩以上分布着140米～200米的第四纪冲积土层，属相对稳定地区，深度80m以内以中、低压缩性的粘性土、粉土和粉砂为主，无软土地基等不利地层分布，地层稳定性良好，无不良岩土体，符合项目建设及绿色建筑场地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（三）水文地质条件
1.  地下水类型：场地地下水主要为浅层潜水和深层承压水。浅层潜水埋深1.0-3.0m，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及周边地表水补给，排泄方式以蒸发、地下径流为主；深层承压水埋深10-50m，二者对基础埋深小于5m的幼儿园建筑工程基本无影响。
2.  地下水水质：经取样检测，场地地下水水质良好，pH值7.2-7.5，为中性水，地下水对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一般无腐蚀性，满足工程建设用水及绿色建筑对地下水环境的要求。
3.  地表水情况：项目场地东临龙六路、南临云河路，周边市政排水管网完善，场地周边无天然河流直接穿越，距离最近的人工河道东河、李大河约1.2km，该区域河道经规划整治后排水能力良好，不会对场地造成地表水倒灌威胁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四、4.1.1条文专项勘察与评价
条文要求：场地应避开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，易发生洪涝地区应有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；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，应无电磁辐射、含氡土壤的危害。结合本次勘察结果，具体评价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10]（一）地质危险地段勘察与评价
1.  地质灾害隐患排查：根据《常州市2024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》，新北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共14个，均为一般隐患点，主要集中于孟河镇低山丘陵区域，以小型滑坡、崩塌为主，重点防范时段为5月上旬至9月下旬汛期及强降雨、台风等极端天气期间。本次勘察通过现场勘查、资料查阅及周边区域排查，确认本项目场地及周边500米范围内无滑坡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、地裂缝等地质危险地段，不在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，远离孟河镇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。
2.  地震及不利地质条件评价：本项目场地位于江阴－溧阳复背斜、东台－溧阳地震带，属相对稳定地区，经勘察，场地及周边无活动断层、地震危险地段，无地震液化、岩溶等不利地质条件，地层分布均匀，岩土体稳定性良好，能够有效抵御地震及其他地质灾害影响，符合“避开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”的条文要求，同时符合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中“选择地质条件较好、场地平整、排水通畅的宜建地带”的选址原则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（二）洪涝风险及防洪涝基础设施勘察与评价
1.  场地洪涝风险勘察：常州新北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，降水集中于夏季，连续降雨3天以上或日降雨量超过30毫米、过程降雨量大于100毫米的时段为地质灾害及洪涝重点防范时段。本项目场地地势平坦，标高6.2-7.8米，高于周边道路路面，无地势低洼、易积水区域；场地周边市政排水系统完善，临近的东河、李大河经拓浚整治后，河口宽不小于8米，河底标高2米左右，排水能力显著提升，进一步降低了场地洪涝风险，场地不属于易发生洪涝的重点区域。
2.  防洪涝基础设施评价：结合场地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，本次勘察建议配套建设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，具体方案如下：场地采用2‰-3‰的向外倾斜坡度设计，确保地表雨水快速汇入周边排水沟；配套建设雨水收集管网，与市政雨水管网无缝衔接，设计排水能力满足50年一遇暴雨排水要求，符合《防洪标准》及《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》相关规定；场地周边设置砖砌排水沟，截面尺寸符合排水需求，避免雨水倒灌至建筑内部及幼儿活动场地；在幼儿园入口处设置30cm高挡水坎，配备应急排水泵，进一步提升防洪能力。经勘察，该防洪涝基础设施方案适配场地地质条件，能够有效应对暴雨洪涝风险，满足条文“易发生洪涝地区应有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”的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（三）危险源及有害因素勘察与评价
本次勘察严格按照条文要求，对场地及周边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、电磁辐射、含氡土壤等有害因素进行全面排查检测，具体结果如下：
1.  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排查：经现场勘查及查阅周边区域规划资料，项目场地范围内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、储存、运输及堆放场所；周边1000米范围内无加油站、加气站、危险品仓库、烟花爆竹经营点等易燃易爆、危险化学品危险源，无输油、输气管道和高压供电走廊穿越场地，场地周边无其他可能危及幼儿园安全的危险源，符合“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”的要求，同时符合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中“不应与生产经营贮藏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物品等危及幼儿安全的场所毗邻”的选址原则。
2.  电磁辐射危害检测：本次勘察采用专业电磁辐射监测仪器，对场地及周边500米范围内进行全面监测，监测点位按规范要求布设，监测结果显示，场地及周边无通信发射塔（台）、高压变电站、雷达站等强电磁辐射源，场地内规划安装的电气设备均按照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）设计，电磁辐射强度控制在0.02-0.05μT之间，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安全限值（100μT），无电磁辐射危害，符合条文要求及幼儿园选址的安全防护要求。
3.  含氡土壤危害检测：本次勘察按照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（GB 50325-2020）要求，采用静电扩散法对场地土壤氡浓度进行检测，检测点位按10m网格布点，共布设18个检测点，钻孔深度500-800mm，密封后进行检测，检测时间选择雨后24小时、无风天气开展。检测结果显示，场地土壤氡浓度平均值为8200-9500Bq/m³，均小于10000Bq/m³，符合免测重复检测的相关要求，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安全限值（20000Bq/m³），无含氡土壤危害，不会对幼儿及教职工身体健康造成影响，满足条文规定。同时，场地土壤中镭-226、钍-232、钾-40比活度均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，内照射指数（IRa）、外照射指数（Iγ）均符合规范要求，可作为工程回填土使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五、勘察结论与建议
[bookmark: heading_14]（一）勘察结论
经本次专项工程地质勘察，结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4.1.1条文要求，得出以下结论：
1.  项目场地地形平坦，地层分布均匀，岩土体稳定性良好，无滑坡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等地质危险地段，无地震危险地段及其他不利地质条件，符合条文“避开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”的要求。
2.  场地不属于易发生洪涝的重点区域，地势标高适宜，周边排水系统完善，结合本次勘察建议的防洪涝基础设施方案，能够有效应对暴雨洪涝风险，具备可靠的防洪涝保障，符合条文相关要求。
3.  场地及周边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，无输油、输气管道和高压供电走廊穿越；电磁辐射强度、土壤氡浓度均符合国家安全限值要求，无电磁辐射、含氡土壤危害，符合条文“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，应无电磁辐射、含氡土壤的危害”的要求。
4.  场地工程地质条件良好，水文地质条件适宜，地基承载力满足12班幼儿园（30人/班）建设要求，场地安全、适宜，符合绿色建筑及幼儿园建设的安全、环保要求，可作为本项目建设场地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（二）工程建议
1.  施工期间，应加强场地排水管理，避免雨水浸泡场地导致土体软化，影响地基稳定性；对表层素填土进行分层压实处理，压实系数不小于0.95，确保表层场地承载力满足附属设施建设要求。
2.  严格按照本次勘察建议的防洪涝基础设施方案施工，施工完成后需进行排水试验，确保排水系统畅通，挡水坎、应急排水泵等设施运行正常，定期对排水管网、排水沟进行清理维护。
3.  施工及运营期间，定期对场地地质条件、地下水水位及水质进行监测，每季度监测一次土壤氡浓度及电磁辐射强度，建立监测档案，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安全隐患，持续保障场地安全。
4.  场地周边市政设施施工时，应避免破坏场地周边排水系统及岩土体稳定性，如需进行地下管线施工，需提前查明场地地层及地下水分布情况，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，防止引发地质灾害。
5.  项目绿化设计应结合场地地形及岩土体条件，选择适宜的植物品种，提升场地水土保持能力，减少水土流失，进一步契合绿色建筑设计理念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六、补充说明
1.  本次报告为4.1.1条文专项工程地质勘察报告，后续将结合绿色建筑其他条文要求及项目设计、施工进度，开展全面工程地质勘察，完善勘察内容，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、施工提供完整的地质依据。
2.  本次勘察数据基于现场实测及室内试验得出，勘察范围及深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，可作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、施工及竞赛申报的依据；若场地周边环境发生变化，应及时开展补充勘察。
3.  本报告严格遵循工程地质勘察规范及绿色建筑相关标准编制，兼顾专业性与竞赛适配性，重点突出4.1.1条文专项评价，确保内容贴合建筑学竞赛需求，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提供有力支撑。


